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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外交的规范扩散与东盟改造

吴　琳＊

　　摘　要　冷战结束后，由联合国倡导和实践的预防性外交向全球多个地区

实现了规范扩散。包括美洲国家联盟、非洲国家联盟在内的多个重要区域组织

对其进行地区“移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区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地区，东盟依

托东盟地区论坛，将预防性外交规范引入亚太，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实现亚太安

全的重要理念和工具之一。然而，与其他区域组织的地区“移植”相比，东盟改造

规范、使之与本土规范相融合的“本土化”进程特性尤为突出。“最小制度化”和

“东盟方式”为东盟成功的预防性外交改造提供了基础和边界，但由于“弱东盟”

的基本特性长期存在，东盟未来塑造亚太预防性外交规范和实践的边际效用将

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地区大国有意愿也有实力将预防性外交运用于维持亚太

安全，使之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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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性外交规范缘起于联合国，扩散至全球各大地区，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防

止暴力冲突、抵御安全风险的重要理念和工具。东盟，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行

为体联盟，成立至今已有五十年，因其维持了地区国家间的相对和平成为发展中

国家区域合作和冲突预防的样板。不仅如此，东盟早在１９９４年主导建立了涵盖

２７个成员国的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并将预防性外交视为实现地区争端最终解

决的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尽管在东盟的推动下，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逐渐被亚

太国家所接受和认可，但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比如预防性外交的界定范围、行

为规则、技术手段等，共识并没有建立起来。与亚太地区预防性外交共识和实践

的缓慢推进相比，东盟在２００９年发布的《政 治 与 安 全 共 同 体 蓝 图》中 首 次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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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外交”并对之进行描述和构想，大大推进了东盟自身的预防性外交进程。

东盟国家政治精英不断在公开场合阐述“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的建立和

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预防性外交实践”①的观点和事实，促使预防性外交不再

只是东盟用以维护亚太总体和平、平衡大国势力的临时性工具或“权宜之计”，而

是成为东盟自我规范体系完善和安全共同体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柱。

为更好地塑造亚太安全未来，我们需要加强对东盟冲突预防观念和实践的

认识和研究，在重新审视东盟特性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东盟预防性外

交的内核与逻辑，及其对亚太安全与和平的作用和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东盟依托东盟地区论坛，在亚太地区注入和改造预防性外交规范，使其与本土规

范相融合，构建出有别于西方综合性预防性外交的地区预防性外交；在具体实践

中，弱东盟的“最小制度化”和“东盟方式”为东盟成功的预防性外交改造提供了

基础和边界。为阐释上述观点，本文拟从规范扩散和改造的过程视角，在西方预

防性外交规范的地区扩散背景下，比照探究东盟规范引入和改造的过程和结果，

在将东盟规范清晰化的基础上分析其实现的条件和限度。最后在结语部分简要

论述亚太预防性外交规范和实践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东盟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地

区大国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预防性外交规范的地区扩散

“预防性外交”是冷战初期发源于联合国的一种新安全思维，其最早使用者

可追溯到前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旨在“通过联合国外交活动，填补

美苏两大阵营的中间地带来防止国际冲突”。②因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预防性外

交主要聚焦于防止和避免冲突引发美苏对抗的加剧。热线（ｈｏｔｌｉｎｅｓ）、风险降低

中心（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ｓ）、增 加 透 明 度 举 措（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等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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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预防性外交的主要手段。①

冷战结束为“预防性外交”引入了新的活力，其概念和内涵也相应发生调整。

１９９２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题为《和平议程》（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的演

讲中强调联合国在防止和解决冲突以及和平的维持方面占据着核心地位，预防

性外交、调 停（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和 维 和（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是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的 核 心 要

素。其中，“预防性外交”被定义为：“运用外交手段防止争端的产生，防止现有的

争端升级为暴力冲突，并在发生冲突时限制冲突的扩大。”②预防性外交作为一

种冲突预防手段，既包含用于改变威胁环境的间接手段，也包括用以积极介入从

而达到防止冲突升级目的的直接手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Ａｎｎａｎ）将 联 合 国 预 防 性 外 交 的 内

涵和外延加以扩大，提出以“预防文化”替代“反应文化”，开展“综合性预防性外

交”。预防性外交手段也由单纯的外交手段扩展为政治、维和、裁军、人权、发展、

人道主义等多元手段。③然而，２００７年潘基文接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将“预防性外

交”的界定范围进行了限制和收缩。２０１１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下，潘基文

发布题为《预 防 性 外 交 成 果》（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的 报

告，将“预防性 外 交”特 指 为“在 危 机 或 冲 突 发 生 的 早 期 阶 段 所 采 取 的 外 交 行

动”④，并将“提高机制能力和扩大伙伴关系，为联合国预防性外交注入新活力”

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优先目标。⑤

４９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Ｂａｌｌ　ａｎｄ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ｅｄｓ．，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ａｇ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９９，ｐ．１７．
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Ｇｈａｌｉ，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７Ｊｕｎｅ　１９９２，ｐｐ．１１－１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ｅｔ／ａ４７－２７７．ｈｔｍ，２０１７－５－１７．

Ｋｏｆｉ　Ａ．Ａｎｎａ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７Ｊｕｎｅ，２００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ｆｉｌｅｓ／２００１ｃｐｒｅｐｏｒｔ［１］．ｐｄｆ，

２０１７－５－１７．
Ｂａｎ　Ｋｉ　Ｍｏ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６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ｐ．２，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ｕｎｄｐａ／ｓｉｔｅｓ／ｗｗｗ．
ｕｎ．ｏｒｇ．ｕｎｄｐａ／ｆｉｌｅｓ／ＳＧ％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ｏｎ％２０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２０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ｐｄｆ，２０１７－５－２７．

Ｂａｎ　Ｋｉ　Ｍｏ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２．



情况到２０１７年古特雷斯上任后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古特雷斯在世界经济

论坛２０１７年会上公开表示，“联合国的优先目标应是预防———不仅预防冲突，还

预防自然灾害和各种安全威胁。预防冲突不应局限于外交行动，而是要在和平

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等三个方面采取综合行动。”①另外，他还强调冲突预

防的最佳途径是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从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对预防性外交的表

态和描述来看，联合国在确定预防性外交的边界上存在一定的变化性，但无论如

何调整，和平的外交行动始终是联合国开展预防性外交最重要的手段。

古特雷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冲突预防的最佳途径说明，“预防性外交”至少

包含两个层次的目标和行动：一是操作性预防（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着眼于

短期、寻 求 控 制（威 慑、避 免 和 解 决）暴 力 对 抗；二 是 结 构 性 预 防（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通过建立长期合作和信任根除冲突发生的根源。但也有一些分析

者提出，预防性外交的重点在于操作性预防或冲突管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而不是冲突解决（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着眼短期的冲突管理强调行动机制的快

速反应，目标在于防止争端转化为暴力冲突，或在暴力冲突已经出现的情况下防

止其继续扩大化。因此，他们认为预防性外交应聚焦于暴力主体和阻止暴力对

抗的发生和升级。②

基于对操作性预防的关注，联合国预防性外交的机制和手段主要包括以下

五 个 方 面：信 任 建 立 措 施（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事 实 调 查 （ｆａｃ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或早期预 警（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外 交 调 停（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ｇｏｏｄ　ｏｆｆｉｃｅｓ）、预 防

性部署（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和非军事区（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ｚｏｎｅ）。③信任建立措

施以培育共同信任和信念为目标，被认为是减少国家间潜在冲突的基本途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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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调查或早期预警对于及时准确地搜集和分析信息、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外交

非常必要。①第三方开展的外交调停主要通过引导、斡旋、调和甚至仲裁的方式

达到避免或结束暴力对抗的目的。②预防性部署和非军事区通常需要获得冲突

相关 国 家 的 许 可，并 在 接 受 联 合 国 介 入 的 情 况 下 设 立，以 达 到 缓 和 局 势 的

目的。③

国际社会冲突预防的利益变化和联合国加强与地区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共

同催生了预防性外交的地区化实践。随着国际安全威胁的增加和相互交织，冲

突发生的原因和边界也正悄然改变。当今，新的冲突类型正不断涌现，其中大部

分是国内政治转型和政权更迭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主要表现为：政变，选举争议，

宪法进程，围绕自然资源、财富、土地所引发的争端等。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传

统的冲突预防手段已难以有效应对新的冲突，甚至有时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此背景下，今天的预防性外交在经历了预防性外交概念化、规范化和制度

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后，逐渐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预防性外交的实施群体

日趋扩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等众多行为体开始发挥作用。二

是国家和地区性预防性外交倡议不断涌现。新的预防性外交不再以外部驱动为

主，包括中央政府、地方团体、公民社会在内的地方行为体开始尝试通过支持国

内预防性外交倡议提升话语权；国际行为体则更多地聚焦于对国内和地区预防

性外交的能力强化和进程支持。④另外，联合国加强与新兴行为体特别是地区组

织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预防性外交地区化实践的重要动力。潘基文在２０１１年

８月的报告中提出 ，“加强与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在早期预警机制等方面的战略

伙伴关系”和“加大对国家机构和机制（包括公民社会特别是女性和青年组织）参

与斡旋的支持”是联合国推动预防性外交未来发展的优先方向。⑤在联合国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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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下，非洲联盟（ＡＵ）、欧盟（ＥＵ）、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ＯＳＣＥ）、美洲国家

组织（ＯＡＳ）、加勒比共同体（ＣＡＲＩＣＯ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ＥＣＯＷＡＳ）、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ＳＡＤＣ）、东盟（ＡＳＥＡＮ）、伊斯兰会议组织（ＯＩＣ）等地区和次

地区组织加快了预防性外交实践的步伐。

二、东盟的规范引入与规范改造

东盟主导了预防性外交在亚太地区的规范扩散。与非盟、美洲国家联盟等

其他区域组织的地区“移植”相比，东盟改造规范、使之与本土规范相融合的“本

土化”进程特性尤为突出。其过程大体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规范引入，即

东盟主导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并将预防性外交作为机制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二阶

段，规范改造，即在规范争论和实践中探索地区规范共识，而非照搬联合国预防

性外交经验。其结果是，区别于西方的预防性外交规范，形成了与本土规范融合

的地区规范，并广泛运用于地区实践。所谓的本土规范其实就是东盟主导的规

范和规则，东盟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其在亚太安全塑造中的规范性作用。

预防性外交的东盟化始于东盟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及其对机制内预防性外交

议程的设置和主导。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东盟意识到冷战结束为其在东盟部长

扩大会议的基 础 上 主 导 建 立 一 个 亚 太 地 区 政 治 安 全 机 制 提 供 了 机 会。因 此，

１９９２年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峰会首次正式将开展东盟内外的安全合作列入议事

日程，明确提出以东盟部长扩大会议为平台，与域外大国开展政治与安全事务对

话。１９９３年第二十三次东盟部长会议正式提出建立东盟地区论坛。１９９４年７
月，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在泰国曼谷举行，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引入冷战后重新

焕发活力的“预防性外交”概念，明确提出将“推动亚太地区的信任建立和预防性

外交”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首要目标。②以此为契机，东盟地区论坛顺理成章地

成为东盟积极主动地发展地区冲突预防机制的催化剂。③

我们知道，东盟地区论坛涵盖了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阶段迥异的２７个成员

７９第６期 　　吴琳：预防性外交的规范扩散与东盟改造

①

②

③

Ｊ．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ｉｖａｙａｎｏｎｄ，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１５．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Ｓ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Ｂａｎｇｋｏｋ，２５Ｊｕｌｙ　１９９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ａｓｅａｎ．ｏｒ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ｒｆ－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ｔｍｌ？ｉｄ＝１３２，

２０１７－５－２０．
Ｊ．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ｉｖａｙａｎｏｎｄ，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１７．



方，多元化认知和利益导致形成共识的难度很高。在东盟循序渐进、照顾各方舒

适度、协商一致的机制运行方式下，各方对于在东盟主导下达成对预防性外交的

明确性建议都极为谨慎，这就导致分歧长期存在，争论持续多年。东盟主导建立

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作为重要的二轨合作机制，在推动联合研究和共识建立

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① ２００１年，东盟地区论坛年通过了《预防性外交概念与

原则》的重要文件，对亚太预防性外交的概念、手段和原则进行了首次归纳和表

述。预防性外交被界定为：“主权国家经由所有直接相关各方同意所开展的一致

性外交和政治行动，用于帮助防止对地区和平稳定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间争议

和冲突的产生，帮助防止这类争议和冲突升级为武力对抗，帮助将此类争议和冲

突对地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②文件将建立信任、确定规范准则、加强沟通

渠道和发挥东盟地区论坛主席国作用列为预防性外交的主要手段，将外交方式，

非强制性，及时反应，信任作为基础，基于协商一致，自愿原则，仅适用于国家间

冲突，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等规范统一作为指导亚太预防性外交实践的基本原则。③尽管这份带有明显

“东盟特色”的文件获得了通过，但对于囊括了众多西方大国的东盟地区论坛来

说，共识远没有达成。

在积极推动各方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就预防性外交达成共识的同时，东

盟并未急于将预防性外交理念引入东南亚地区，直到２００９年才正式将预防性外

交作为实现东盟政治与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指导其未来的冲突预防和安全

合作实践。在此之后的２０１１年，东盟积极助推东盟地区论坛通过了《预防性外

交工作计划》，并同时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尝试救灾、人道主义救援领域的预防

性外交实践。至此，东盟基本实现了西方规范的引入和改造，逐渐发展出根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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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历史和特性的预防性外交。

２００９年之前，东盟对于引入预防性外交概念管控东南亚地区内部危机和冲

突是存在疑虑和担忧的，原因主要是担心西方化、强干预集体安全观念对东盟内

部各成员国国内和国家间的潜在冲突产生刺激作用，引发地区动荡，并对已然受

到质疑和动摇的“东盟方式”形成冲击；而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引领各方推进预防

性外交共识和进程，则是以地区组织的集体姿态出现，一方面有助于消解西方观

念对东盟内部的直接冲击，另一方面引进国际上广泛接受和实践的预防性外交

理念，能拉住各主要大国，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机制下探讨实现地区和平的可

能路径。这是一直以来东盟开展选择性预防性外交的基本考虑。

２００９年６月，东盟公布《政治与安全共同体蓝图》，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

提出：“包括《和 平、自 由 和 中 立 区 宣 言》（ＺＯＰＦＡＮ）、《东 南 亚 友 好 合 作 条 约》

（ＴＡＣ）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ＳＥＡＮＷＦＺ）在 内 的 东 盟 现 有 政 治 机 制 在

信任建立措施、预防性外交和冲突的和平解决领域发挥了中坚作用。”①为建设

一个团结、和平、持续的政治与安全共同体，东盟未来“将致力于开展冲突预防／

信任建立措施、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后和平建立”②。东盟还在当年提出了强化冲

突预防机制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设立“纠纷警报系统”，以预防和应对突发情

况等。③之所以首次在蓝图文件中使用“预防性外交”的提法，源于三个方面的考

虑：第一，东盟通过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嵌入“东盟特色”，将预防性外交引入到亚

太地区语境，并主导和促进包括域外大国的各方不断深化共识，在此过程中，东

盟对于西方预防性外交强加于己的担心和疑虑逐步减轻。第二，预防性外交作

为一种重要的、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政策工具，有助于东盟实现政治与安全共同体

的重要目标。第三，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形势出现了新变化，恐怖主义、难民、自然

灾害、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南海问题、领土纠纷等传统安全形

势复杂性加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引发的潜在冲突和安全风

险不断增多，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冲突预防措施势在必行。基于上述考虑，东盟

加快了在亚太和东南亚的理念探讨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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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７月，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正式通过《预防性外交工作计划》，规

定了预防性外交的目标、定义、原则以及具体工作计划。文件提到了要加强在人

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恐与跨国犯罪、海上安全、核不扩散与裁军以及维和行动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预防性外交能

力建设项目、经验分享和培训；加强东盟地区论坛小组的作用；充分发挥二轨智

库的作用；长远目标考虑建立“减少地区风险中心”，监督地区的发展态势；发展

包括技术支持、秘书处、名人小组、事实调查和观察员等在内的预防性外交机制；

以及探讨仲裁、调解和促进对话的潜在可能性。①为推进实现上述目标，东盟和

东盟地区论坛选择救灾作为预防性外交的重点领域，通过举行东盟地区论坛救

灾联合演习、建立东盟灾害管理与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ＡＨＡ　Ｃｅｎｔｒｅ）等，基

本实现了预防性外交的规范改造和地区实践。

那么，应如何界定改造后的地区规范呢？通过对照东盟与西方两种话语和

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概念界定、机制手段、观念支柱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差

异性。与西方的综合性预防性外交相比，东盟主导确立的地区预防性外交带有

显著的本土性和有限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过程实践。东盟的预防性外交是过程导向的，不预设具体目标，不针

对特定的既有威胁，而是前瞻性的，旨在推动地区战略文化朝着对话与合作的方

向发展；②西方的预防性外交则是结果导向的，更关注冲突预防的效率和成效。

第二，“最小制度化”。东盟的预防性外交强调软性制度建设，即基于精神和道德

的“最小制度化”，更倾向于采用非正式的决策结构和模式，强调非官方二轨外交

机制的作用；西方的预防性外交则看重基于法律约束力的明示、正式且可证实的

制度手段。③第三，“弱 东 盟”介 入。东 盟 看 重 作 为 一 个 地 区 机 制 的 冲 突 预 防 作

用，但同时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冲突介入中不选边站队，扮演基本“中立”的

角色，因而并不急于发展其作为“第三方”介入的能力和功能，而是在现有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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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谋求作为“弱东盟”有限的预防性外交作用；但西方的预防性外交秉持的

是干涉主义理念，认为尽管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作为第三方的参与和干预必要且

具有优势，但大国的领导力和主导权仍发挥着关键性作用，①并且在获取合法性

的前提下介入的“强大国”更能有效预 防 冲 突 和 解 决 冲 突。第 四，强 主 权 观 念。

东盟的预防性外交关照了本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强主权规范，不将国内冲突纳入

预防性外交的对象范围中，在冲突介入过程中也尤为重视冲突当事国对于东盟

介入的同意原则；而西方的预防性外交弱化了主权观念，与干预主义一脉相承，

强调超主权的第三方介入作用。第五，传统外交原则。东盟的预防性外交仅限

于外交手段，主要依赖于包括闭门外交、谈判、问询、斡旋、和解等传统方式进行

冲突预防，其实质就是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透明度不够；而

西方的预防性外交则优先强调通过早期预警、信息共享等制度化方式增加透明

度，实现有效的冲突预防。

三、“弱东盟”规范改造的基础与限度

东盟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预防性外交的本土“转换”，不仅是利益驱动的结

果，更有其作为“弱东盟”天然的实力、制度和观念条件。尽管预防性外交在干涉

本质上与东盟倡导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相对冲，但在防止冲突发生和升级的制度

安排和理念取向上有很大的关联度。这也是为何东盟能够将其与本土规范进行

融合，并得到地区国家基本认同的重要原因。从历史维度看，东盟以其根植于历

史和实践的“最小制度化”在预防战争和解决冲突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东盟方

式”则在规则规范方面框定了东盟决策和行动的边界。

（一）“弱东盟”

东盟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且处在一个大国包

围的环境中，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视角看来这几乎是一个在“强者”大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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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的国际社会中的“弱者”。①然而，经过多年的成长和发展，东盟不仅生存下

来，而且成为其成员国口中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最为成功的集团之一”，

被公认为“在调解地区内部的冲突以及降低战争冲突的可能性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②可以说，东盟改造预防性外交的事实是国际社会“弱者”主导规范扩

散的一个成功且特殊的案例。

众所周知，“弱东盟”影响地区合作和安全的重要方式是“最小制度化”和“东

盟方式”，它们分别在制度和规范上发挥着地区影响力。正是因为东盟弱小，所

以选择“最小制度化”，即限度最小的组织化原则，强调机制的非正式性、灵活性、

低约束性，偏爱特定的而非制度化的实践，区别于西方重法律、强制性和正式性

的“最大制度化”。正是由于东盟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小国，所采取的“东盟方式”

建立在非连续性、非正式、一致建构和非对抗性交易风格基础上的协商一致，与

西方多边合作中 的 对 抗 性 态 度、多 数 人 投 票 和 其 他 法 律 决 策 程 序 形 成 鲜 明 对

比。③强调强主权、不干涉、照顾各方舒适度、自我克制，都与弱东盟的基本特性

一脉相承的。在“最小制度化”的原则下，东盟通过有限的制度构建防止了地区

冲突爆发，为东盟成功改造预防性外交奠定了基础；基于“东盟方式”，特别是不

干涉内政原则，东盟改造预防性外交将更多照顾本土规范的强势地位。这一切

的基础都是“弱东盟”的基本特性，且将长期影响东盟的判断和选择。

（二）东盟改造预防性外交的制度基础：“最小制度化”

东盟对西方预防性外交的规范改造过程表明，东盟预防暴力冲突和维护地

区和平的偏好和实践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随着“东盟作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

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预防性外交实践”的观点出现并不断被论证，东

盟的制度特性成为影响和决定东盟预防性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关键因素之一。通

过回溯东盟的历史和发展进程，我们发现，东盟是通过“最小制度化”实现了作为

一个“弱东盟”的有限的预防性外交作用，具体体现为在多边、中立、和平、透明、

法律等五个方面的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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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曼谷宣言》（１９６７）与多边介入

东盟的创立是五个初始成员国试图创造一种预防战争和解决冲突的多边机

制的愿望的产物。１９６７年８月８日，由五个东南亚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

宾、新加坡、泰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泰国曼谷宣布成立。在当天发表的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曼谷宣言》）中，成员国外长们确认组建东盟的目

的之一是：“通过尊重正义、法治和联合国宪章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宣称“东

盟的成立表明了东南亚国家具有联合起来开展友好合作，通过共同的努力和牺

牲，维护其人民和子孙后代和平、自由与繁荣的政治意愿”。①显然，安全在东盟

成立之初就是东盟存在的核心，并且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东盟发展的意

义所在。②与美国主导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不同，东盟是为防范和管控地区

内部冲突而成立的内向型合作组织，而非针对某一个外部“敌人”的集体军事联

盟。通过建立地区机制、以多边主义的方式进行冲突预防，东盟对外保证自身免

受冷战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对内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领土等

纠纷，成功地维持了地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

２．《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１９７１）与中立介入

《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是冷战时期东盟为确保不卷入大国争夺和防止

大国介入地区国家内部事务而共同采取的一种冲突预防措施。对于初生的东盟

而言，如何摆脱因身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地带而受到的外部势力干预

和冲突威胁，实现地区自治和维持地区安全是首要考虑因素。随着美国和英国

撤离东南亚，马来西亚借用国际关系中的“中立”原则，提出大国保证下的东南亚

中立化政策倡议，旨在避免东南亚地区被大国分而治之。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东盟五

国外长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签署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又称《吉隆坡

宣言》，宣示了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宗旨在于“获 得 东 南 亚 永 久 和 平”。

与传统“中立”思想不同，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构建的是带有地区特色

的冲突预防规范和原则。所谓“和平”，不仅仅是指不参与战争，而且是不介入任

何形态的冲突。“自由”原则主要指主权独立和完 整。“中 立”原 则 则 是 指 确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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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免受来自区域外大国任何形式的干预”①。显然，在这一时期，东盟的安

全担忧主要来自于外部大国势力，因此通过建立“中立区”，抵御外部势力对地区

内潜在冲突的干预，有助于为东盟解决地区内部的安全威胁创造相对和平和自

由的环境。这是东盟预防性外交实践的起点和前提。

３．《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１９７６）与和平介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对《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的补充和发展，强调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并制定了原则和成立了高级理事会，为东盟冲突

预防实践的机制化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柱。１９７６年２月，东盟成员国在印尼

巴厘岛召开的首次东盟首脑会议上，签署通过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条约

第二条规定了成员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六项原则，即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

土完整和各国的民族特性；任何国家都有免受外来干涉、颠覆和制裁，保持其民

族生存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

威胁；以及缔约各国间进行有效合作。②该条约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两大贡献在

于：第一，反对武力。这既意味着当事国在处理争端或分歧时避免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也暗含东盟内部在第三方斡旋和调解时不采取武力方式。这与东

盟预防性外交的外交和和平原则是一致的。第二，和平解决争端。为通过地区

性程序解决争端，条约缔约方共同成立了一个由部长级代表组成的作为常设机

构的高级理事会，通过建议和参与斡旋、调停、调查、调解等，关注和处理有可能

破坏地区和平的争端或局势。③尽管该机制从来没有实施过，但事实上已经被东

盟领导人作为一种在地区内部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永久承诺而引用，也作为这

个集团成功地避免内部相互冲突和处理争端的成功标志。④不仅如此，《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还被作为东盟与域外大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进一步强

化了东盟和平解决争端的地区规范。

４．《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１９９５）与透明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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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巴厘岛，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４日。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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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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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是东盟为防 止 东 南 亚 地 区 潜 在 的 核 冲 突 而 签 订

的，旨在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扩大地区的核透明度，减少核危机和核战争产生的

风险。１９８７年，第三届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用以防止超级

大国之间在东南亚的军备竞赛升级为核军备竞赛。但由于美国阻拦，该计划进

展缓慢。冷战后，东盟加快了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步伐，并在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与

当时尚未加入东盟的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条约》，宣布签署国不得在本地区研发、制造或控制核武器，也不得储存、运输、使

用核武器，不得进行核武器试验等，同时谋求美、英、法、俄、中五个核大国联合签

署该条约。近年来，五个核大国与东盟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问题

举行了磋商，虽未达成最终协议，但自条约于１９９７年正式生效以来，东盟还没有

侦查出东盟成员国任何违反核武器禁令的行为。①可见，该条约在预防核危机方

面是卓有成效的，东盟确保地区核透明的机制化努力推动了东盟预防性外交的

透明化发展。

５．《东盟宪章》（２００７）与法律介入

《东盟宪章》所确立的有关解决争议的地区安排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为东盟

以“最小制度化”实现有效的预防性外交奠定了法律基础。２００７年东盟首脑会

议决定在２０１５年建成东盟共同体。２００９年《东盟宪章》被各成员国批准生效，

东盟被赋予法律人格地位，东盟共同体正式进入了制度建设时代。宪章的第八

章对东盟解决争议的原则、手段、机制等进行了规定。其中提到了一些制度性安

排，如“涉及争议的各方可要求东盟主席或东盟秘书长依据本身的职权，进行斡

旋、调解或调停”；“东盟秘书长须在东盟秘书处或任何其他指定的东盟机构的协

助下，监督东盟争议解决机制所做的调查结论、建议或决定的遵守，并将报告提

交给东盟峰会”；“任何成员如果因为某方不遵守东盟争议解决机制所做的调查

结论、建议或决定而受到影响，可将此事提交东盟峰会作决定”；“在没有特别规

定的情况下，须设立适当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仲裁）以解决牵涉到本宪章和其

他东盟文件有关诠释或运用方面的争议”；“除非本宪章有规定，成员国有权求援

于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或其他国际法律文件所包含的和平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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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涉及争议的成员国是该宪章或文件的缔约国。”①这些条款从宏观层面规制

了东盟内部涉及争议解决和冲突管理的方式和途径，具有法律效力。可以说，东

盟在“最小制度化”的基础上确保了对地区国家适度的约束和管控，有助于预防

性外交的有效开展和推进。

（三）“东盟方式”对预防性外交的边界框定：不干涉与软性外交

通过历史回溯，我们可以发现自成立以来，东盟尝试通过发表宣言、签订条

约等为主要形式的“最小制度化”，预防冲突和维护安全。从总体上说，东盟历史

上的预防性外交实践是成功的。制度是影响东盟以多边、中立、和平、透明、法律

的方式有限介入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内生动力来自观念，即前文提

到的以不干涉、灵 活 性、非 正 式 性、协 商 一 致、舒 适 度 等 为 主 要 特 点 的“东 盟 方

式”。“东盟方式”曾为防止地区矛盾激化、维持东南亚地区总体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大 国 平 衡 变 化 所 导 致 的 地 缘 政 治 转

型，“东盟方式”面临挑战，导致东盟预防性外交中的“有限性”更为凸显，能力和

效力受到质疑。因此，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重新认知“东盟方式”在东盟预防

性外交中的关联度与合理性。

１．不干涉原则：政权安全、行动困境、内部分歧

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是东盟实现地区持续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最为重要

的原则，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尤其是在预防和应对危机冲突方面，不干涉原则

一方面发挥了“掩盖”冲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东盟作为一个地区机制开

展预防性外交、有效解决争端的行动和作用。具体可从政权安全考量、行动困境

和内部分歧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点。

首先，由政权安全派生出的“国家抗御力”和“地区抗御力”的概念及相互关

系诠释了东盟不干涉主义的内在逻辑，也解释了东盟在地区冲突预防中的有限

性。阿米塔·阿查亚曾对东盟的不干涉主义做出深入剖析，他认为“不使用武力

和地区自治的规范反映了东盟对国家间冲突以及区域外威胁的安全关切，但不

干涉原则只能从东盟国家对国内安全关切的背景中去理解。”②换言之，东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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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出不干涉主义的规范，是出于对成员国内部稳定的担忧，认为国内威胁远超出

外部威胁，因此，不干涉所要防止的是国内不稳定因素在近邻和域外大国等外部

因素干预之下引起的摩擦和冲突，其根源还是各成员国对本国政权安全的感知

和恐惧。印尼苏哈托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抗御力”（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和“地

区抗御力”（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理 念，认 为 如 果 每 个 成 员 国 都 能 实 现 其 自 身 的

“国家抗御力”，并克服内部威胁，“地区抗御力”就会自动地、逐渐地以同样方式

产生，就像一根链条的整体力量来源于它的组成部分的力量一样。①简单来说就

是认为“国家抗御力”能够自发导致“地区抗御力”，从而防止冲突发生、减少安全

风险、维护地区稳定。②该理念得到了东盟成员国的一致响应，并写入１９７６年发

表的《东盟协调一致宣言》。正是基于“国家抗御力”导向“地区抗御力”、“国家抗

御力”优先于“地区抗御力”的单向逻辑，一方面，不干涉主义原则不断被认同和

强化，成为东盟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核心支柱；另一方面，东盟在

实现“地区抗御力”中的作用长期被忽视，限制了东盟在地区冲突预防中作用的

发挥。

其次，在操作层面，不干涉强加于成员国的义务至少从两方面导致了东盟预

防性外交的有限性③：第一，东盟不干涉原则禁止对成员国政府包括违反人权的

行动进行批评④，导致东盟在面对地区人道主义危机时缺乏介入的合法性，难以

履行“保护的责任”⑤。２０１５年５月底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爆发，由于东盟未及

时做出干预和应对措施，危机升级和扩大，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事件，对

东南亚地区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对于缅甸政府针对罗兴亚人的国内政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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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查亚认为这并非印尼本意，更精确 的 解 释 是，“除 了 所 有 成 员 都 实 现 了 国 家 抗 御 力 外，地 区 抗

御力只能通过东盟的合作帮助才能产生”。但这并不妨 碍 我 们 得 出 东 盟 成 员 国 普 遍 优 先 关 注“国 家 抗 御

力”的结论。参见［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第１０２页。

这里重点分析不干涉对东盟冲突预防的制约，但不否认不干涉原则在维持地区的相对稳定上发

挥的积极作用。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第８１页。

所谓“保护的责任”是指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可以避免的灾难，具体说就是免遭大

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或者 不 愿 意 履 行 它 的 这 种 责 任，那 么 国 际 社 会 就 应 当 对

此进行干预，从而代替这个国家履行这种保护的责任。李斌：《＜保护的责任＞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影

响》，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３１页。



盟也由于不干涉原则难以做出有效及时的预防性外交安排。第二，东盟把维护

成员国现行体制和政权的合法性作为不干涉原则 强 加 于 成 员 国 的 重 要 义 务 之

一，禁止认可、庇护或支持反叛组织的同时，为成员国的压制行动提供政治支持

和物资援助，这是一种维持现状、暂 时 平 息 动 荡 局 势 的 做 法，而 非 预 防 性 外 交。

显然，这一制度安排制约了东盟以和平对话、斡旋和解等方式的积极介入。

最后，由于不干涉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成员国之间围绕不干涉原则出

现的分歧也是制约东盟预防性外交能力和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一是在运用不

干涉作为东盟扩展的“门槛”规范时，东盟的政策不明确，内部分歧明显，严重制

约了东盟预防性外交的发挥。比如，面对缅甸军政府在国内的镇压行为，东盟选

择了“积极接触”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反对西方制裁和孤立缅甸，通过改善缅

甸的经济状况，和平地引导缅甸国内的政治变化。其前提是接纳缅甸为东盟成

员国。但对于是否应在不干涉的原则基础上先接纳缅甸，然后对其进行“积极接

触”，东盟成员国内部存在明显分歧，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支持接纳，而泰国、菲律

宾、新加坡等国持反对态度。面对缅甸的国内危机，东盟讨论的不是如何防止危

机演变为暴力冲突以及冲突的扩大化，而是是否根据不干涉原则接纳缅甸，以反

击西方的人权指责、证明自己的地区自治以及阻止所谓缅甸倒向中国。在这种

情况下，东盟的预防性外交作用必然大打折扣。二是东盟内部出现了更具“介入

性”的观念，包括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伊卜拉欣（Ａｎｗａｒ　Ｉｂｒａｈｉｍ）提出的

“积极干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泰 国 前 外 长 素 林（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提

出的“灵 活 接 触”（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和“增 强 互 动”（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等①，批评过度依从不干涉主义对东盟能力的约束，但这些新观念遭遇了具有强

主权意识的东盟决策者的冷淡反应。②成员国之间在不干涉规范上的内部分歧

导致东盟难以开展统一的预防性外交行动。

２．软性外交原则：非正式性、一致性与灵活性、自我克制

如果说不干涉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盟预防性外交的有限性，那么，软性

外交原则作为“东盟方式”中最为独特的地方，从决策文化上保证了东盟有限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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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有效性，是东盟预防和管理成员国之间冲突的重要基础。软性外交原则在

预防和管理国内冲突上具有无力感，但在处理国家间冲突上具有效力，这也解释

了东盟预防性外交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间冲突。所谓软性外交，有学者将其理解

为一种与殖民和大国的武力恫吓、炮舰外交等相对比的外交形式，即重在平等、

包容、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亲密关系和共同利益，而非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制裁等强制性的外交形式。① “东盟方式”中的非正式性、灵活性、协商一致、照

顾成员国各方舒适度等在软性外交原则的贯彻上是一脉相承的。软性外交安排

为东盟预防性外交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创造了有利于解决内部

问题的有效的社会心理背景，也维护了东盟有限介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首先，东盟的有限介入在于提供一种“中立”的非正式协商对话平台，在确保

争端当事方沟通联系顺畅的基础上营造信任和理解的制度文化和对话氛围，为

争端的缓和与解决创造条件。东盟的非正式性与“最小制度化”是一脉相承的，

即通过培育在低制度、非强制、相对“中立”的环境下开展协商对话的制度文化，

营造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氛围，避免和控制冲突的发生。尽管东盟不主动提供争

端或冲突解决的具体方案，但通过提供多边的非正式协商平台，冲突当事方能够

更加准确及时地了解和判断对方的真实利益和敏感问题，在合作和对话的文化

氛围中逐步寻找到照顾各方舒适度的解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盟的有限

介入是一种温和、间接、情境式的介入，区别于西方激烈、直接的综合性介入。

其次，东盟寻求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有限介入冲突，同时强调处理争端的灵

活性。协商一致是指在讨论和磋商的过程中寻求意见统一。其实践的方式是首

先在密集的非正式讨论中形成一个基础性的一致意见，作为正式会议讨论的起

点，最终在会上形成各方都认可和接受的统一决策。②与西方“多数同意”的决策

方式相比，协商一致的优势在于，排除了多数将意见强加于少数的可能性；在成

员国之间存在争议甚至有可能产生冲突时，有助于保全各方的面子，避免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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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国家间的良好关系。①这对于强主权意识的东南亚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

在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东盟选择在一致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折中方式，

即承认分歧（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并将分歧留待以后解决。承认分歧不是无所

作为，而是认为在缺乏互信和理解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是不现实的，只有将争议性

问题从正式的多边议程中滤出或排除开来，一方面暂时把冲突“掩盖起来”，转移

争端的视线，为争端的最终解决赢得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通过在非争议领域开

展合作培育相互信任，促进和平解决争议。②显然，这种“缓慢但确定”（ｓｌｏｗ　ｂｕｔ

ｓｕｒｅ）③的介入方式将预防和避免冲突而非解决冲突作为首要目标，事实上承认

了东盟预防性外交的边界和限度，一方面 避 免 了 东 盟 陷 入 无 休 止、无 结 果 的 争

吵，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因盲目介入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最后，鼓励各方在充分沟通和对话的基础上，保持自我克制的政治和军事行

为。东盟对自我克制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争议各方对其主张的克

制表达，即在东盟搭建的非正式多边对话平台中进行坦诚的沟通，而不是运用武

力等单边手段彰显其争议主张。二是签订行为守则，自觉遵约于东盟的地区规

范和制度文化。三是将争议先“掩盖”或“搁置”起来，确保各方不采取改变现状、

引发矛盾激化的举动。自我克制被认为是东盟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其原因

在于东盟从建立到扩员，无不暗藏着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因子，但正是由于成员国

之间的自我克制，摩擦与争端让位于友好与合作，东盟得以不断发展壮大。④尽

管一些批评声音认为这种缺少制度强大约束力的自我克制是不可信的，但恰恰

是这种道德和精神规约下的自我克制更符合东南亚的地区现实。

四、结　语

预防性外交在防止冲突发生和升级、应对安全威胁中的重要性正日益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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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发现和认知。在联合国的积极倡导和推广下，预防性外交被广泛“移植”

到全球各大地区。区域组织在预防性外交的规范扩散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对比不同的区域组织，不难发现，在规范扩散的过程和结果上，东盟所

主导的亚太预防性外交带有明显的地区色彩。具体表现为使预防性外交规范与

本土规范相融合的“本土化”进程特性尤为突出。其过程大体表现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范引入，即东盟主导建立东盟地区论坛，并将预防性外交作为机制

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二阶段，规范改造，即在规范争论和实践中探索地区规范共

识，而非照搬联合国预防性外交 经 验。其 结 果 是，区 别 于 西 方 的 预 防 性 外 交 规

范，形成了与本土规范融合的地区规范，并广泛运用于地区实践。所谓的本土规

范其实就是东盟主导的规范和规则，东盟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其在亚太安全塑

造中的规范性作用。东盟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预防性外交的本土“转换”，不仅

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更有其作为“弱东盟”天然的实力、制度和观念条件。尽管预

防性外交在干涉本质上与东盟倡导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相对冲，但在防止冲突发

生和升级的制度安排和理念取向上有很大的关联度。“最小制度化”和“东盟方

式”为东盟成功的预防性外交改造提供了基础和边界。在“最小制度化”的原则

下，东盟通过有限的制度构建防止了地区冲突爆发，为东盟成功改造预防性外交

奠定了基础；基于“东盟方式”，特别是不干涉内政原则，东盟改造预防性外交将

更多照顾本土规范的强势地位。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弱东盟”的基本特性，且将

长期影响东盟的判断和选择。

放眼未来，预防性外交将有可能在实现亚太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

东盟将谋求在地区预防性外交规范改造中的主导性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

大国也有意愿和实力争取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对于东盟而言，东盟地区

论坛仍是其发挥规范主导力的重要舞台，但“弱东盟”的特性将对其未来主导力

的维持带来更大压力和挑战，其当前的主导性地位面临削弱的可能，东盟需要找

寻更多策略巩固这一地位。对于中国等地区大国来说，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重

构是未来的重要课题，大国的实力、制度和观念优势决定了它们将在运用预防性

外交维护亚太安全方面发挥更大更为引领性的作用，这无疑将引发地区各方对

于预防性外交的规范竞争，开启新一轮的改造进程。对于整个亚太地区而言，预

防性外交将是实现亚太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加深和推进亚太国家对于预防性

外交的共识和实践有助于维护地区总体和平与安全。面对日渐复杂的亚太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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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通过“反应式”的冲突解决方式维系和平难以奏效，只有通过规范确立、机

制构建、大国协 调、机 制 联 系 培 育 地 区“预 防 文 化”，才 是 实 现 亚 太 安 全 的 可 行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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